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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暴力问题自古以来都困扰着全球范围内的民众，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各个国家都制定了法律来预防、

制止和纠正家庭暴力。自2016年我国颁布《反家庭暴力法》以来，家庭暴力似乎不再仅仅是家庭内部问

题，而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同时，公众对于如何通过民事救济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的认识也

发生了显著变化。《民法典》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和监护人制度的撤销等条款也随着公众对家庭暴力问

题的认知逐渐广泛应用。然而，随着家庭暴力民事救济制度的广泛应用，也出现了一些制度运行中的问

题逐渐浮出水面。本文从反家庭暴力的视角出发，首先阐述了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律制度的发展，其次分

析了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现状以及现有法律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精神类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民事赔偿责

任等方面的空白，认为我国在反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中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并提出相关规定的进一步

完善措施，以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民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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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domestic violence has been a global problem that has plagued people worldwide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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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times. Each country has enacted laws to prevent, stop, and correct domestic violence.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Anti Domestic Violence Law in 2016, it seems that domestic violence is no 
longer just an internal issue within the family, but rather an illegal act prohibited by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protect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through 
civil remedies has 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provisions on divorce damages com-
pensation and the revocation of the guardianship system stipulated in the Civil Code have gradu-
ally been widely applied with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domestic violence issues. However,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relief system for domestic violence, som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have gradually emer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i domestic violen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ti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 and the gaps in exist-
ing laws in terms of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s, mental domestic violence, and civil com-
pensation liability for domestic violence. It proposes further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protect the 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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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家庭暴力法律制度的发展 

暴力问题对于社会的许多成员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中国的暴力问题也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统计数据显示，1/3 的家庭都存在暴力问题[1]。保护妇女和家庭成员免受家庭暴力

的伤害是一个重要任务，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法律、教育和社会支持。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直

在努力改善这个问题，通过法律框架、宣传和支持受害者等方式。 
在一项政府调查中显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中有 1/4 是妇女[2]。即使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

受害者，但是近年来的报道中近 90%的案件是关于妻子遭受丈夫的殴打和虐待[3]。与此同时，60%离婚

的案件和家庭暴力有关[4]。寻求从丈夫暴力中解脱的妇女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中数量上升最快和社会中最

脆弱的群体之一，尤其在离婚诉讼中对家庭暴力的普遍诉求日益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发现 27.8%的离婚

诉讼原因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成为离婚诉讼的第二大事由；另一项报告也表明 10%的故意杀人案起因

也是家庭暴力[5]。 
在这方面，我国一直在不懈努力，旨在完善家庭暴力的民事救济制度。自 2016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该法规定了一系列新的家庭暴力预防和民事救济措施，迄今已有六

年的历史。这些关键制度，如“人身保护令”和“发放告诫书”，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在

2021 年开始实行的《民法典》中也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继续明确规定“因家庭暴力离婚的无过错方

可以实行离婚损害赔偿”。随着我们针对家庭暴力的民事救济系统的不断改进，人们不仅更容易认识到

家庭暴力的性质，而且更好地利用救济系统保护其合法权益。尽管这些系统的实施已经开始，但其实际

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发现和完善。 

2.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规定的救济制度 

2.1. 发放告诫书制度 

发放告诫书制度是一项充满中国特色的民事救济措施，也是我国反家庭暴力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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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的关键运作方式包括公安机关对较轻微的家庭暴力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的措施，同时向他们发

放书面的告诫书。 
在引入发放告诫书制度之前，当家庭暴力事务报警时，公安机关首先需要评估家庭暴力行为是否达

到需要进行行政处罚或是否需要刑事起诉的标准。对于轻微家庭暴力案件，缺乏有效的实际介入手段。

此外，一些传统观念中仍存在将家庭事务视为私事的观念，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些案件时通常只采

取批评教育等方式。然而，发放告诫书制度的引入显著改变了这一局面，提供了一个更完善的处理程序。

在公安机关发放告诫书后，告诫书需要通知施暴者的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和派出所，以便进行后续的

跟进和回访。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公安机关自 2016 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以来至 2021 年九月份，

五年间共发放了 9.5 万余份告诫书[6]。 

2.2. 强制报告制度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第 14 条[7]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对于与儿童有一些接触的特定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在工作中发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暴力侵害或者可能受到家庭暴力的

侵害时，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报告，这有助于确保受害者得到及时的保护和支持。在我国，类似的义务通

常受到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法律旨在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并鼓励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积极参与防止

和处理家庭暴力问题。在执行这些义务时，机构和工作人员通常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包括确保受害者

的安全、咨询法律专家以了解如何最好地采取行动，并遵循隐私和保密原则，以保护受害者的权利。这

些举措的目的是确保儿童和其他脆弱人群受到适当的保护，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家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强制报告制度主要针对未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在家庭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同时，根据我国的传

统文化，父母对子女进行体罚被视为教育的一种普遍方式，这种观念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如“不打不成

器”、“子不教父之过”等，导致了社会对于父母体罚子女的宽容度较高。这也导致了家庭暴力和以体

罚作为教育方式的界限变得模糊，在某种程度上也容许了家庭内发生对子女的暴力行为。强制报告制度

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主体的法定性。强制报告制度中的主体为《反家庭暴力法》中明确规定的，包括部分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法律规定，由于其工作的性质和范围，这些个人有义务报告，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与特定

第一，群体互动，并使其更容易发现家庭暴力或家庭暴力案件。它还规定他们有义务报告，这有助于快

速获得援助和服务。 
第二，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对象是有限的。法律规定并未规定所有主体发现可能受家庭暴力侵害的

人就必须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而该义务仅适用于未成年人。这意味着只有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况下，

相关机构和个人才被法律要求必须主动报告可能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这种限定性的要求有助于保护未

成年人的权益，但可能会忽视一些成年人受害者的需求。 
第三，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强制性。作为一项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对于那些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

主体，法律规定了一定的不利后果。目前不遵守强制报告义务的法律后果相对宽松，法律并不会对所有

不履行义务的个体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在未履行义务的主体没有及时报告，且导致了严重的家庭暴

力后果时，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使得强制报告义务的执行相对灵活，但也可能导致一些情况下，不

履行义务的主体逃避法律责任，从而减弱了强制报告制度的威慑力。 

2.3. 人身保护令制度 

人身保护令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作出的一项名为“人身保护令”的判决，是一种在世界各

国广泛应用的家庭暴力民事救济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底，全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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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共签发了人身保护令 5749 份[8]，有效遏制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有力维护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尊严。的

确，《反家庭暴力法》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为了有效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并维护受害者的权益，法

律规定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并明确了其申请条件、措施和法律责任。然而，关于人身保护令的含义和背

后的法律原则通常会在法律的官方解释和解释性文件中详细解释和说明，而不一定在法律本身的文字中

直接包含。人身保护令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人身保护令更强调人身的安全性。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在其人身保护令中可能包括对受害者

财产的保护和经济赔偿，但我国的人身保护令主要关注的是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提供保护，不

包括金钱性内容。 
第二，人身保护令制度独立性，最初的人身保护令必须由已经处于离婚诉讼的当事人提起，即必须

依附于离婚诉讼而存在，2008 年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将人身保护令

的性质定义为“民事强制措施”[9]，其设置目的是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需依附于离婚诉讼，人身保护

令会因申请人未提起离婚诉讼而不能被支持。 
第三，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可能会单独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并未同时提起离婚诉讼。这是因

为他们可能需要立即的法律保护，但并不一定寻求离婚。同时，有些人可能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决

定提起离婚诉讼，因为他们认为离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在离婚案件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起到

一定的作用，例如在决定子女抚养权、财产分配和财务支持等问题上。 

3. 反家庭暴力中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3.1. 婚内损害赔偿相关法律适用 

离婚损害赔偿是《民法典》规定的一项救济制度，是指夫妻一方若实施法定的过错行为，导致对方

权益受损的进而婚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的，过错一方应承担对无过错一方受到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也

即，在夫妻关系中，如果一方受到了伤害，无过错方通常有权要求有过错方对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

的损害进行赔偿。这包括因家庭暴力或其他侵权行为而导致的损失。物质损失可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

财产损失等，而精神上的损失可能包括精神痛苦、心理创伤等。 
在《民法典》的规定中，家庭暴力作为一种法定的无过错方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这意味着对

于因遭受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情况，未实施法定过错的一方有权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在传统保护人格

权的方式上，大陆法系采取的是“具体人格权加侵权法”或者“具体人格权加一般人格权加侵权法”的

保护模式；英美法系采取的则是列举侵权之诉的模式[10]。只要人格权得到独立汇编，基于寻求侵权赔偿

权利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应自然适用侵权责任一章的相关规定。 

3.2. 婚内损害赔偿中设立的债权凭证制度 

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的物质基础通常是建立在婚前个人财产制度之上，这意味着婚前的个人财产通常

不会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在赔偿中不会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然而，一些观点对此提出了疑

虑，特别是在赔偿一方没有个人财产的情况下，执行赔偿判决可能变得复杂[11]。此外，在婚内损害赔偿

制度执行后，是否存在婚前个人财产重新纳入共同财产的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有观点提

倡借鉴德国民法的经验，设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根据法律规定，当出现特定法定

情形时，可以自然地应用不同的财产制度，以满足不同情况下的需求。最后，还有学者提出引入夫妻共

同财产强制终止制度，婚内侵权发生时，夫妻共同财产制就被强制终止，受害人所获得的赔付直接转变

为个人财产[12]。强制终止制度不仅在本质上与特别财产制度无实质性差异，更重要的是，如果被侵害方

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侵权人的收入，那么强制终止共同财产的做法可能在获得损害赔偿的过程中对被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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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生计构成一定的威胁。因此，在众多观点中，婚内债权凭证制度可能提供了更有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 

3.3. 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在实际实践中，与确认家庭暴力导致的身体损害相比，证明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损害更加困难，因为

缺乏清晰的判定标准。家庭暴力导致的精神损害在离婚案件中可能产生复杂的后果。这种损害的严重性

不容小觑，它可能导致受害配偶遭受痛苦和抑郁，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他们患上精神或身体健

康问题。然而，目前的判定标准过于刚性，导致那些遭受微小到严重之间的精神损害的受害人难以获得

赔偿，使得对受家庭暴力配偶的权益保护不够完善。其次，以统一的“严重”标准来判定因家暴导致的

离婚精神损害，忽视了家暴所侵害法益的差异性。然而，对于侵害身体权和健康权的要求也必须达到严

重程度，可能并不总是合理。采用一个单一的、普适的“严重”标准可能导致法官在具体案例中做出不

一致的判断，还可能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身体损害的严重程度来判断精神损害是否具有可赔偿性，

从而可能导致一些纯粹精神暴力受害配偶的权益保护受到忽视。 

4. 反家庭暴力的民事救济制度的完善 

4.1. 细化各机构联动与配合的职责 

不论是《反家庭暴力法》还是《民法典》规定的针对家庭暴力的民事救济措施，都无法通过单一的

机构实现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医疗、鉴定、社区、公安、福利机构等一系列机

构与部门。而其中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项制度都不能单独处理好家庭暴力，不能实现对受害者的救济，

需要各机构、部门相互配合起来，保障各项民事制度的实施。当各机构协作应对家庭暴力时，确保分工

和合作更加清晰和高效至关重要。目前，虽然各机构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协调，但分工和合作不够明确，

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动系统，因此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仍然存在一些不便之处。因而，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是详细规定各机构的职责，明确他们在家庭暴力问题上的具体任务。举例来说，医院在接待家庭暴力受

害者时，需要遵守明确的规程，进行必要的伤情检查，并出具详尽的伤情报告。医院还应与其他机构建

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以确保能够及时提供医疗证据支持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并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心

理支持。这样的明晰分工和紧密协作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处理家庭暴力案件。 
而居委会和村委会在收到公安机关抄送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后，应当承担更多的职责，以确保全方位

的支持和保护，具体包括：定期回访受害者，了解他们的安全状况，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以确保受

害者不再受到威胁；安排专业心理志愿者，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和支持，帮助他们处理心理创伤和情

感问题；与社会福利机构建立紧密联系，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提供庇护所、法律援助、

就业机会以及生活技能培训等。这些详细的职责应纳入各自机构的家庭暴力处理指南中，以确保所有工

作人员明确了解自己的任务，从而避免在家庭暴力问题处理中出现责任推诿的情况，同时有助于确保家

庭暴力的民事救济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4.2. 增强全民反家暴意识 

首先，针对各项制度的难以实行，笔者认为是因为“家庭事务应由家庭内部解决”的观点仍然存在。

因此，如果不能提供受害者有效的救济措施，仅仅通过批评教育或调解来解决问题，很有可能导致暴力

行为升级，产生更加严重的家庭暴力后果。为了更好地教育特定义务人员，可以考虑以单位为单位，展

开家庭暴力教育课程。这些课程将有助于提高特定义务人员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以及在发现家庭暴

力时应该采取的行动。这有助于改变“家务事不关外人”的观念，将家庭暴力问题引入社会舆论，提高

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度。这些课程应包括以下内容：家庭暴力的鉴别：教育特定人员如何辨别家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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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了解不同类型的家庭暴力行为，以及如何识别潜在的受害者；应急措施：培训特定义务人员在发现

家庭暴力情况时应采取的紧急措施，包括确保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提供必要的援助；联动合作：教育特

定义务人员如何与其他机构和部门合作，协同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确保受害者得到全面的支持和保护。 
其次，需要认识到许多家庭暴力受害者常常试图隐藏他们的遭遇，不愿意向他人求助，不会报警或

寻求社会救助机构的帮助，甚至不会前往医院。这种受害者的自我隐瞒只会助长施暴者的嚣张，使受害

者难以意识到自己的权益，甚至存在着暴力升级的危险。而当受害者终于想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时候，

申请人身保护令或者提出离婚、提出离婚损害赔偿或者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时，却又很难出示相关的证据

以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13]。 
最后，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人们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这可以包括举办座谈会、研

讨会、媒体报道、社交媒体宣传等。教育公众了解家庭暴力的各种形式、后果和预防方法，以及家庭暴

力是不可接受的社会问题。同时，将家庭暴力预防和反家庭暴力的教育纳入学校的课程中。教育年轻人

如何识别和应对家庭暴力，以及鼓励他们与家庭成员、朋友和老师分享家庭暴力问题。建立家庭暴力受

害者支持组织和热线，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和资源。社区应该鼓励那些目睹家庭暴力或怀疑家庭暴力的人

报告问题，同时提供隐私和安全。社会各界的领袖、名人和社会榜样可以发声反对家庭暴力，倡导尊重

和平等。他们的影响力可以帮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4.3. 增加法院依职权取证的情形 

在民事诉讼法的证明责任中，往往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进行的，因此证明存在家庭暴

力，从而形成证据链以证明家庭暴力存在是相当困难的。在家庭暴力相关的不同案件，如人身保护令案

件、离婚案件以及撤销监护资格案件中，受害人经常面临证明家庭暴力发生的困难，导致证据不足或无

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因此，建议法院应当增加依

职权取证的可能性。在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诉讼中，如果当事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法院应当告

知他们提供证据，而不应立即作出裁决。这一做法有助于确保诉讼程序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同时也有助

于明晰责任，帮助受害人获得公平的司法审判。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人往往面临很大的心理和情感

压力，因此法院的支持和指导对他们非常重要。 

5. 结语 

家庭是温馨的港湾，是爱的栖息之所，绝不能让家庭成为生活的地狱。《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是

司法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公权力引入家庭领域，使家庭暴力案件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该法律的实

施为受害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措施，让施暴者明白家庭暴力不是私事，而是侵害法律的严重犯罪。 
尽管《反家庭暴力法》在反家庭暴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然有一些领域需要进一步改进，

以确保受害者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深化法律法规，促进反家暴工作的进行，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公

平和和谐的社会。这一法律的实施保护了更多受害者的权益，也向施暴者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家庭暴力

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问题，它对社会治安和国家法治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进一步改进相关法律规定，推

动反家庭暴力工作的进行，可以促进全社会更深入地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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